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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1年數位學習推動計畫「5G智慧學習學校」(第2梯次) 

申請說明 
 

壹、依據 

一、 前瞻基礎建設「校園5G示範教室與學習載具計畫」。 

二、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核心素養「自主行動」及「溝通互動」面向。 
三、 「教育部資訊教育推動要點」第二點第(二)項「提升資訊教育相關教學或研究

品質」及第(四)項「整合並推廣數位教學資源應用」。 
貳、目標 

一、 優先支援有能力且願意使用之偏鄉（含非山非市地區）學校之學生學習載具設

置，及幫助落後學生學習。 

二、 鼓勵縣市政府及學校實施數位學習平臺輔助自主學習模式，增進教師教學及學

生學習品質。 

三、 以專題導向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引發學生探究動機，藉由以

學生為中心的課程設計，提升學生創造思考、問題解決、溝通協調、自我管理

等能力。 

參、計畫名詞定義 

一、 自主學習(自我調節學習) 

(一) 國際上針對「自主學習」有多種定義，如：自我調節學習、自我導向學習、

自我導向研究、自主學習、自我監控學習等，據研究指出，「自我調節學

習」較適用於中小學教育，本計畫自主學習採用「 Self-regulated 

Learning」一詞。 

(二) 學者莫慕貞將「自我調節學習」定義為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自覺地確定學

習目標、選擇學習方法、監控學習過程、評價學習結果，並調節學習方法

和自我認知，以達至善。 

(三) 許多國際研究發現自主學習能力的養成有助於學生學習成效的提升，從國

內縣市基本學力檢測學生問卷分析結果，「自我調節學習」、「回饋訊息運

用」與「國語」、「數學」及「英語」學力表現均有高度相關。 

二、 科技輔助自主學習模式 

在自主學習的過程中，善用數位科技工具及數位學習平臺進行輔助，幫助學生

達成學習的目標。 

三、 數位學習平臺 

本計畫定義的數位學習平臺須能支援以下的功能或服務： 

(一) 具學習地圖，可提供學生個別化學習路徑，幫助學生掌握自我學習進度。 

(二) 可支援教師備課和了解學習進度。 

(三) 可支援學生學習討論和互動。 

(四) 可搭配翻轉教學或自主學習等教學模式。 

(五) 可結合教育部國教署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扶助相關計畫教學。 

 

肆、工作內容 

一、應用5G 連結現有之數位學習模式，協助學生於校園、教室外，進行線上互動情

境平臺之探索學習、體驗學習及自主學習，嘗試應用於不同學科領域和跨域課

程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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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據縣(市)政府訂定之資訊軟硬體設備(例如行動載具、充電車等)管理機制，

學校配合提出設備與軟體資源需求及維護，並於設備無使用需求時歸還縣市管

理單位。 

 

三、學校資訊組長(或資訊負責人員)需參與縣(市)政府辦理之增能研習，方可配發

行動載具，並協助排除教師、學生於5G 應用、數位學習平臺帳號登入/使用等

問題。 

 

四、本計畫參與教師須完成之培訓課程及活動如下 

(一)「教育部補助各直轄市、縣(市)辦理數位學習教師增能工作坊實施計畫」

之「數位學習工作坊」 

1. 數位學習工作坊(一)：熟悉科技輔助自主學習的理念和教學實施模式，

以及數位學習資源與相關平臺特色。 

2. 數位學習工作坊(二)：包括行動載具管理操作、數位學習平臺應用及

其他增能等。 

(二)教育部委託計畫團隊辦理之科技輔助自主學習工作坊(2日)。 

(三)5G應用之教學與導入自主學習模式之培訓(1小時)。 

(四)參與公開授課活動(每年至少1場次)。 

(五)辦理公開授課活動(每年至少1場次)。 

(六)參與教育部或教育部委託計畫團隊辦理之成果推廣活動(每年至少1場次)。 

 

五、鼓勵參與教師參加本計畫相關研習及培訓 

(一)數位學習講師培訓工作坊(2日)。 

(二)自主學習講師培訓工作坊(1日)：完成科技輔助自主學習工作坊且取得數

位學習講師認證者得以參加。 

(三)數位教學特色發展之研習。 

 

六、配合教育部委託計畫團隊入校輔導事宜(每學期至少1次)，陪伴教師解決教學、

備課等問題，提升教師嘗試新教學方式的信心。 

 

七、鼓勵具備資訊融入教學特色之教師，結合5G應用及數位學習資源，透過數位學 

習平臺規劃實施專題導向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課程，每學期實

施1次，每次至少6節課，並產出教材教案。以 A 校核定補助60臺載具(4個班級

使用)為例：A 校1學期至少須完成24節自主學習結合 PBL 課程，以及4份教材教

案之產出。 

PBL 課程規劃可參考：(1)推廣教育部中小學數位學習深耕計畫所開發之主題跨

域課程；(2)應用教育部因材網21世紀核心素養線上評量與學習；(3)自製教材

結合學習拍等平臺課堂即時互動、合作學習等，讓學生進行專題探究多元評量

之活動設計。 

所屬

單位 
數位學習資源網址 可應用內容 

QR 

Code 

教 

育 

部 

因材網＋學習拍 

(https://adl.edu.tw/) 

學科學習領域

與素養導向數

位教材  

中小學數位學習深耕推動計畫 

(http://dlearning.ncku.edu.tw) 主題跨域課程 
 

https://adl.edu.tw/
https://adl.edu.tw/
http://dlearning.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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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彙報每月數位學習平臺使用數據，上傳至教育部指定平臺。 

(一)數位學習平臺使用數據包含以下欄位及佐證資料 

序號 學生 

代號 

學校 

名稱 

班級 

名稱 

本月 

停留平

臺時間 

本月 

瀏覽影

片時間 

本月 

評量(練

習)時間 

1 A1      

2 A2      

 …      

合計 使用校次_____使用班次_____ 

使用人次__________________ 

___小時 ___小時 ___小時 

 

(二)數位學習平臺持續使用標準 

1. 數位學習平臺使用學生數的每月合計≧補助載具數*2 (即補助載

具數:學生數=1:2，學生仍一人一機學習)。 

2. 數位學習平臺停留時數的每月合計≧20小時*補助載具數。例如：

A 校獲核定補助載具數60臺為例，A 校每月須至少提供120筆學生

數位學習平臺個別使用紀錄，且每月數位學習平臺停留時數全校

合計應≧1,200小時(寒暑假例外)。 

3. 實施專題導向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課程之學校，

數位學習平臺停留時數為每月≧15小時*補助載具數。 

 

九、辦理成效觀察，了解學生學習成效 

(一)協助參與班級觀察學生前後差異，完成相關成績之上傳，並填報學習成效

評估調查表。 

(二)本計畫成效評估及實施方式包括學習領域學力觀察、課堂教學觀察、成效

評估問卷調查等，說明如附錄表2-1。 

 

十、配合本計畫追蹤考核機制，依限完成資料提交，並依據教育部政策推廣、媒體

宣傳等需求，回報相關工作進度及成果，並得視需要派員參與相關會議、教育

訓練、公開授課、成果展示等。 

 

十一、計畫執行期間，因不可抗力因素或經評核執行成效不佳，決議停止執行者，

擬由縣(市)政府協助學校將補助經費、設備財產移撥至變更後之實施學校持續

執行，亦或繳回補助經費。 

伍、計畫期程 

自111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2年計畫)。 

陸、申請方式 

請於110年10月8日(星期五)前將申請表(核章正本)及電子檔光碟(word 檔及 pdf 檔)

函送本局辦理。 

柒、補助(配發或借用)設備 

本計畫參與學校，由本局配發(或借用)執行本計畫所需之學習用行動載具及充電車，

每台行動載具以服務2位學生為原則，相關研習與活動由本局統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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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獎勵方式 

本計畫推動績優人員和參與教育部、輔導計畫或所屬縣(市)政府辦理本計畫相關活

動人員(含教師與行政人員)，得由縣(市)政府及相關單位依權責核予相關獎勵。 

 

玖、相關網站及群組 

相關網站及群組 

序號 網站名稱 網址 說明 

1 
桃園市數位學習計畫

(協作平台) 

https://sites.google.com/ma

il.rhps.tyc.edu.tw/tech-

study/ 

本市本計畫相關表件及資

料請至平台下載 

2 
教育部科技輔助自主學

習推動計畫(協作平台) 

https://srl.ntue.edu.tw/ind

ex.html 

教育部相關訊息及表件請

至平台下載 

3 
桃園市數位學習推動計

畫 line群組 

https://line.me/R/ti/g/ZqS0

KUr_cV 
 

參與教師請加入群組 

 

 

 

 

 

 

 

 

 

 

 

 

 

 

 

 

 

 

https://sites.google.com/mail.rhps.tyc.edu.tw/tech-study/
https://sites.google.com/mail.rhps.tyc.edu.tw/tech-study/
https://sites.google.com/mail.rhps.tyc.edu.tw/tech-study/
https://srl.ntue.edu.tw/index.html
https://srl.ntue.edu.tw/index.html
https://line.me/R/ti/g/ZqS0KUr_cV
https://line.me/R/ti/g/ZqS0KUr_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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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 

科技輔助自主學習成效評估方式 
109.11.26 

效標 評估方式 對象 頻率 

學習成效 
單元測驗、期中/末考、縣市學力檢測、

科技化評量(詳如下列說明表) 
學生 每學期至少1次 

自主學習態度、認

知與行為 
自主學習態度、認知與行為量表 學生 每年計畫開始與結束 

課堂教學行為 公開授課觀課紀錄表 教師 每年至少1次 

※上述評估表件請至計畫網站( http://srl.ntue.edu.tw/download.html )下載。 

 

「學習成效」評估方式說明表： 
評估類別 

※1至4擇一使用 

※5為必要 

前置 

作業 
前測 

前後測間

教學內容 
後測 優缺點及建議 

1.單元學習成效 無 單元診斷

測驗 

(卷一) 

單元教學 單元診斷

測驗 

(卷二) 

優點：所需時間較短，教師可平時

在班上進行。 
缺點：當學生還沒有學過此單元，

前測可能學生會有挫折感。 
建議： 

1. 如有對照組可以了解成效差

異，如果沒有對照組則由前後

測來看進步情形。 

2. 如有對照組，可以不用進行前

測，使用前一次期中或期末考

試成績作為前測。 

2.單元學後補救教

學成效 

進行完

一個單

元的教

學 

單元診斷

測驗 

(卷一) 

根據前測

結果，進

行個別教

學。 

單元診斷

測驗 

(卷二) 

優點：所需時間較短，教師可平時

在班上進行。 
建議： 
1. 以因材網為例，可利用【單元

診斷測驗(卷一、卷二)】作為

前後測，利用卷一診斷報告進

行個別教學。 

2. 參與學校的實施班級，一學期

至少選擇一個單元進行(可任

選領域)。 

3.短期學習扶助教

學成效 

已完成

任何一

次科技

化評量

或縣市

學力檢

測的測

驗 

可依據科

技化評量

或縣市學

力檢測結

果，選擇

未通過的

能 力 指

標，進行

跨年級下

修測驗。 

根據前測

下修測驗

結果，進

行補救教

學。 

同範圍的

跨年級下

修測驗 

優點：所需時間較短，教師可平時

在班上進行。 
建議： 
1. 以因材網為例，數學科下修測

驗可利用【科技化評量】或

【縣市學力檢測】測驗結果之

縱貫診斷測驗進行，並依結果

進行個別補救教學。國語科下

修測驗可利用【科技化評量】

或【縣市學力檢測】之補救卷

http://srl.ntue.edu.tw/download.html
http://srl.ntue.edu.tw/downloa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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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類別 

※1至4擇一使用 

※5為必要 

前置 

作業 
前測 

前後測間

教學內容 
後測 優缺點及建議 

測驗功能(先選取單元再選擇

年級)進行，並依結果進行個

別補救教學。 

2. 以1-2個能力指標為施測補救

教學內容。 

3. 持續3節課以上的補救教學時

間。 

4.短期學習成效 無 期末考 期末～期

中範圍 

期中考 優點：各校原本就需進行期中、期

末測驗，不會造成額外負擔。 
建議：一定要有對照組，對照組須

為同一校，或前後測試題相同學校

班級，以了解不同教學方法之成效

差異。 

期中考 期中～期

末範圍 

期末考 

5.長期學習扶助教

學成效 

無 科技化評

量系統5月

份篩選測

驗 

根據篩選

測 驗 結

果，進行

補 救 教

學。 

科技化評

量系統12

月份成長

測驗 

優點： 

1. 各校原本就需進行科技化評量

測驗，不會造成額外負擔。 

2. 不需上傳成績。 

建議： 

1. 參與計畫的班級，全班均須參

加科技化評量5月篩選測驗，

並依據國教署學習扶助作業注

意事項規定，篩選測驗未通過

之個案學生應參加12月成長測

驗。 

2. 以因材網為例，可利用【科技

化評量】測驗結果，進行個別

教學，仿短期學習扶助教學成

效之國語、數學個別補救教學

方式。 

6.年度教學成效 確認使

用班級

學校有

參與縣

市基本

學力測

驗。 

5月份縣市

學力檢測 

依據學力

檢 測 結

果，進行

補 救 教

學。 

翌年 5月

份縣市學

力檢測 

優點： 

1. 縣市全年級都參加基本學力測

驗，可藉此了解不同能力學生

的使用成效。 

2. 不需上傳成績。 

建議： 

1. 以因材網為例，可利用【縣市

學力檢測】測驗結果，進行個

別教學，仿短期學習扶助教學

成效之國語、數學個別補救教

學方式。 

2. 鼓勵參與基本學力測驗之縣市

實施班級使用。 

 


